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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4日 113學年度第 4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鼓勵本校學生於寒暑假期間赴世界知名大學進修，藉以拓展國際視野並增進

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申請人須具本校正式學籍，並已修習至少一學期之一般學生（不含在職專

班學生）。 

（二）申請人須已正式取得赴外學校寒暑期課程之錄取通知。 

（三）赴外進修期間應達七日以上（含來回行程）。 

 

三、補助課程 

  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且註明可申請此補助之重點姊妹校或世界知名大學之課程。 

 

四、補助金額 

（一）赴位於歐洲、美洲、大洋洲、非洲及中亞地區之大學者，每人補助新臺幣 

6 萬元整。 

（二）赴位於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及南亞地區之大學者，每人補助新臺幣 4 萬

元整。 

（三）補助項目以來回經濟艙機票及課程費用為限。 

 

五、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申請時間： 

１、每年 6月受理當年度暑假課程申請。 

２、每年 12月受理次年度寒假課程申請。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應備妥下列文件，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 

１、在學證明 

２、自傳及出國學習計畫（應載明課程內容、學習目標及預算規劃） 

３、赴外學校錄取通知書 

４、歷年成績單 

５、語言能力檢定證明（應符合赴外學校之語言要求） 

６、其他優良事蹟 

 

六、審查與核定 

（一）由本校國際事務處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審查事宜。 

（二）審查項目及其比重如下（如遇成績總分相同，將依序排名）： 

１、學業與學術表現：45% 

２、語言能力：45% 

３、綜合表現（包含學習計畫完整性、其他優良事蹟等）：10% 



七、補助款撥付方式 

補助款項分二期撥付如下： 

（一）第一期：核定金額之百分之八十。學生出國前須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並

檢附護照、簽證、錄取通知、銀行存摺封面等文件影本，向本校國際事務

處請領。 

（二）第二期：餘款百分之二十。課程結束返國後一個月內，申請人須繳交修課

完成證明、國外研修心得報告、課程繳費收據、電子機票、登機證（正本）、

護照入出境章戳頁電子檔等相關憑證，向國際事務處請領，經審核無誤後，

進行第二次撥款。 

 

八、獲核定補助者，應履行以下義務，否則追繳全部補助費用。 

（一）獲補助者應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修課完成證明及國外研修心得報

告，並配合參與本校舉辦之分享會。 

（二）申請人如有計畫取消、變更或延期等情形，應事前報請本校國際事務處核

准。 

（三）已獲本補助不得同時與校內及我國政府單位提供之其他出國研習獎助學

金，違者得撤銷獎助資格，若有溢領情事，經查證屬實，應予繳回。  

（四）受補助學生出國前須簽署本校相關行政契約書，有關留學、赴國外進修及

返國所涉之權利義務，含補助款撥付、核銷及須繳還時之辦理方式悉依契

約書內容暨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補助之申請及核發，依本校年度預算及經費配置情形辦理，由本校國際

事務處公告之。 

 

九、施行及修訂 

本要點經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